《女誡》對中國女性道德的第一次系統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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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誡》在中國女性道德發展史上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國第一部系統完整的女性道德教科書。《女誡》標誌著男尊女卑成為女性道德的基本原則。協調性道德,奴化色彩成為其主要內容。《女誡》的深遠傳播摧毀了女性的自信心,把女性排擠出社會活動的大舞臺,強化了女性的依附心理。

中國最早的女聖人———班昭在中國女性道德發展史上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因為她寫了《女誡》(蔡邕《女誡》)七篇,這是中國最早的較為系統、完整的女性道德教科書。《女誡》把前人提出的各種零散的女性道德原則和規範加以系統化,加上自己做賢妻良母的親身體會和感受,以女性勸誡者的口氣細細講來,使女性讀者容易產生認同感。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後來的《女論語》、《女孝經》、《內訓》等等,都明顯是在《女誡》的基礎上產生的。明神宗在萬曆八年寫的《女誡內訓序》中,稱讚班昭的《女誡》說:“此書簡要明肅,是為萬世女則之規”。後人稱班氏為“女中之民父”,把她抬到和孔子一樣高的地位。

《女誡》本來是班昭寫給女兒看的。她晚年擔心快要出嫁的女兒們“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所以寫了這七篇《女誡》,要女兒們各抄一份,作為修身之道。班昭的學生馬融很推崇《女誡》,讓他的妻子和女兒認真學習。可以推斷這七篇《女誡》也是她給宮裏後妃們講課的內容。由於得到最高統治者的欣賞和學生的推崇,《女誡》傳播得越來越廣,影響越來越大。

一、《女誡》規定的女性道德標準
《女誡》全文約1, 700 字, 分為“卑弱”、“夫婦”、“敬慎”、“婦行”、“專心”、“曲從”和“叔妹”七篇。第一篇“卑弱”,是對女性地位和職責的總論,確定了全文基調。第二至第五篇講夫妻關係以及妻子應具備的主要品德。第六篇講怎樣對待公婆,第七篇講如何搞好與小叔子、小姑的關係。

“卑弱”:對女性人格的弱化“卑弱”,是班昭對女性的一個總體判斷和總體人格要求。她認為女子地位卑下,生性柔弱,這是個既存的事實,也是論述女性道德的前提。她援引古代禮法的規定說:“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

第二篇“夫婦”,提出丈夫與妻子的關係是“禦”與“事”,即丈夫統治妻子,妻子侍奉丈夫。班昭把夫婦看成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一種人際關係,“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為了維繫好夫妻關係,就得讓丈夫成為一個家庭中好的統治者,妻子做個好的家庭臣民。因為:“夫不賢則無以禦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禦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如果家庭內只讓丈夫學會統治妻子,而沒有教會妻子做個百依百順的賢妻良母,那麼夫妻就可能達不到封建統治者所希望的那種和諧。

第三篇“敬慎”,著重論述妻子對丈夫應持的“敬順之道”。班昭先指出男女兩性的差異在於陽剛陰柔。由此推論出女對男的敬順。一旦發生夫妻間的衝突,也就將責任歸於女方。為了避免這種現象,婦女就必須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這就是第四篇“婦行”的“四德”。

“四德”:對女性道德行為的具體要求“四德”,即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所謂“婦德”,就是“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所謂“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為婦言。”所謂“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從時,身不詬辱,是為婦容。”所謂“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為婦功。”通觀“四德”,可以看出班昭並不強調女性的才能,而強調行為的道德標準,即能守禮節,說話能分清時間、場合,身上衣服乾淨,能盡一個家庭主婦紡線、織布、做飯的職責。這些恰是賢妻的標準。這種輕才重德的傾向發展下去必然導致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結論。

生活在封建大家庭裏的並不是只有丈夫與妻子,還有公婆和小姑小叔。《孔雀東南飛》中的劉蘭芝因婆婆不滿而被休回娘家,造成了恩愛夫妻被拆散的人間悲劇。班昭生活的時代與《孔雀東南飛》故事發生的建安時期相去不遠,她對這一點是深有體會的。在《女誡》開頭的自述中,她說自己從十四歲嫁到曹家,四十多年裏,一直“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這樣擔心受怕,一方面固然是怕丈夫不喜歡她,另一方面也是怕公婆不滿意。所以她在《女誡》中專門寫了“曲從”一篇,強調為人子媳者務必要討得公婆的歡心。

敬順、曲從、謙順:婚姻對女性的規訓敬順、曲從、謙順是女性處理婆媳、姑嫂、叔侄關係的準則。“曲從”是《女誡》的第六篇。“姑雲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雲不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讓公婆滿意的最好辦法就是“敬順”、“曲從”,一意順從。好的媳婦在婆婆面前,就要象影子隨人一樣,你怎麼動它就怎麼動。第七篇是“叔妹”。“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複不可失也。皆知叔妹之心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其親,其蔽也哉! ”按道理說,嫂子地位在小姑之上;按血緣和情感,小姑又比嫂子在公婆心目中的分量重。這種情況下,最聰明的辦法就是和小姑拉好關係,結成統一戰線,而如何和小姑小叔搞好關係呢? 最好的辦法是“謙順”,和對公婆的辦法差不多。

二、《女誡》的特點
首先,《女誡》忽視了進取性道德,協調性道德成了其主要內容。在原始社會,為了生存發展、改造自然,很強調女性和男性同樣的進取性道德,以勤勞、勇敢、頑強為共同的美德。女媧、精衛這些女性神話人物身上表現出的戰勝自然的勇氣和魄力,曾被人們推崇。但在《女誡》中,這些道德沒有了。在這七篇中,沒有一處是講女性的進取精神的,全部內容是教導女性如何處理好家庭中的幾種人際關係的協調性道德規範。讓女性協調好人際關係成了女性道德的唯一任務。

其次,女性的道德活動被局限在家庭之內。隨著一夫一妻制個體家庭的形成和男主外女主內這一社會分工的嚴格化,婦女逐漸變為生兒育女、侍奉丈夫的工具。婦女從社會的政治、經濟舞臺上被排擠出去,完全成了家庭中的奴隸。這種地位決定了婦女的生活視野不能超出家庭的範圍,她的主要任務就是從事家務活動,當好丈夫的賢內助。班昭自己曾出入宮廷,不僅編史作賦,且經常與聞政事。因為她的關係,兒子被特封為“關內侯”,官至齊相。也許她並不反對女性參與政治或從事其他社會活動,但她在《女誡》中卻沒有提及婦女參政及發揮多方面才能的問題,把女性的道德活動完全局限於家庭內部。這一點,對後來的女性道德論著起了“始作俑”的不良影響,使女性只能以家庭婦女的身份來接受道德教育。

第三,男尊女卑成為女性道德的基本原則。由男性向女性灌輸男尊女卑思想,到女性自覺承認和提倡男尊女卑觀念,並把它作為女性道德的基本原則,這是個重要的變化,《女誡》是標誌這一變化的里程碑。《女誡》第一篇就講“卑弱”,後來的每一篇都體現出女性應以卑弱為美的思想。“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等行為規範,並不是男女通用,人人遵循的道德準則,而只要求女性,讓女性在男性面前逆來順受,不生怨心。這種男尊女卑思想是男權社會男女地位不平等的產物,但它又反過來維護和強化了這種不平等的社會制度。

第四,濃厚的奴化教育色彩。馬克思曾指出,“基督教的社會原則頌揚怯懦、自卑、自討屈辱、服從馴服,總之,頌揚愚民的各種特點。”[ 1: 218 ]如果把《女誡》中提出的道德原則規範和上述基督教頌揚的愚民特點加以比較,會發現二者極為相似。卑弱、敬順、專一、曲從、謙順等道德原則,無非就是要把女性馴化為忠實的奴隸和無自我意識的愚民。《女誡》教育女性要學會一味的順從,盲目的、絕對的服從。為了順從,連是非曲直也不能爭辯,一旦爭辯起來就可能產生“侮夫之心”,這是絕對不行的。在公婆跟前,更要如此。即使和小姑小叔相處,也要以謙順為上,不失和氣。這樣一來,女性處處時時都得看別人的臉色行事,把他人的意志作為自己行為的支配力量,以他人的利益和需要來衡量自己行為的道德價值。女性自己的個性、意志、利益、需要則必須壓抑,克制或忘掉,不再行使和維護自己的獨立自主權,完全成為了男性的工具。

三、《女誡》對中國女性的深遠影響
首先,它起了摧毀女性自信心的作用。通觀《女誡》全文,從第一篇“卑弱”到最後一篇“叔妹”,貫穿著一個最核心的道德觀點,就是以自卑為美德。而這恰恰和個人發展的前提相反。自卑和自信是對立的,提倡自卑從根本上否定了女性發展的權利和可能。“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這樣的總體判斷,把女性置於了弱者的地位,教育婦女要明白自己生來不如男子,在各方面都無法與男性進行平等的競爭,只能指望被男性保護。事實上,從原始社會母系制遺留的材料看,女性曾在人類的早期扮演過極為重要的角色,在生產勞動、組織管理、發明創造、科學藝術等方面充分顯示過自己的才能。可見女性和男性一樣有著巨大的潛能,完全不用自卑。

其次,它把女性排擠出社會活動的大舞臺。人的個性和才能的發展需要廣闊的天地和廣泛的交往,個人應作為獨立自由的成員活動在社會這個大舞臺上。而《女誡》則力圖讓女性退縮到家庭的小圈子裏,只從事侍奉丈夫、公婆、小姑、小叔等家務勞動。許多女性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才能無從發揮,本來可對社會作出重大貢獻的女才子都被壓抑埋沒了。正如清代女戲曲家、長安女士王筠抒發傑出女性胸懷壯志卻無法實現的鬱悶失意之情的《鷓鴣天》所表達的:“閨閣沉埋十數年,不能身貴不能仙。讀書每羨班超志,把酒長吟太白篇。懷壯志,欲沖天,木蘭崇嘏事無緣。玉堂金馬生無分,好把心情付夢詮。”象王筠這樣想幹一番大事業的女性很多,但都難展宏圖,這無疑是不公平的,是對女性的極大壓抑。

長期的家務勞動使女性變的目光短淺、心胸狹隘,無法和男性一樣在社會上發揮作用。列寧認為,婦女只有擺脫瑣碎家務才能有真正的解放。他說:“儘管頒佈了種種解放婦女的法律,但婦女仍然是家庭奴隸,因為瑣碎的家庭事務壓迫她們,窒息她們,使她們愚鈍卑賤,把她們纏在做飯管小孩的事情上;極端非生產性的、瑣碎的、勞神的、使人愚鈍的、折磨人的工作占去了她們的時間。只有在反對這種瑣碎家務的普遍鬥爭(為掌握國家權力的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開始了的地方,更確切地說,只有在開始把瑣碎家務普遍改造為社會主義大經濟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婦女解放,才有真正的共產主義。”[ 2: 309 - 391 ]顯然,《女誡》讓婦女只從事家務勞動是不利於女性自由全面發展的。

第三,強化了女性的依附心理,不利於獨立人格的形成。《女誡》中宣揚的婦以夫為天的思想和敬順、專一的道德規範,使婦女從根本上失去了獨立自主意識,日益增加了對丈夫的依附心理。既然依附性被當作女性的美德來讚揚,必定導致婦女在強化依附性方面展開一場曠日持久的競賽,看誰依附得更徹底。“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不論嫁給什麼樣的男人,都死心踏地跟他一輩子。丈夫一死,自己的生存價值隨之消失,徹底的依附者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為撫育丈夫的子女和替丈夫贍養老人而當個活著的節婦,一是隨丈夫去死,作個以身殉葬的烈婦。節烈牌坊下無數的女性悲劇轟轟烈烈開始了。

一部《女誡》,是女性道德發展到轉折處的一個里程碑。但這僅僅是開始。後世女性中的衛道士,遠遠不滿足於《女誡》的簡略,寫了許多更詳細、更具體、更完備的女性道德教科書,在束縛、壓抑女性方面比班昭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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